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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应该被广泛宣传和逐渐接受为社会
的共有价值。 我们教育的目的， 也应当
朝着这个目标发展， 这是硬道理。 “有
困难， 找民警” 的社会语背后的共识就
是对法治的肯定与推崇。 在法治之外，
开辟或者允许其它与之相左的平行价值
存在， 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不敬与蔑视。
学生遇事求神拜佛、 求符问卦， 大大地
弱化了学校教育里无数次被重复了的价
值观： 国家与法律是我们最坚强的后
盾。 从调查问卷中反映出， 许多学生认
为有神明在保佑着自己的一生， 遇到困
难可以通过求神拜佛来解决， 甚至不少
学生在考试前会在家长陪同下去神庙求
神问卦。

2. 法治规范的弱化。 失去法治信
仰必然伴随着法治规范的弱化与怠慢。
自初中始， 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
已经开展了法治规范的教育， 如要求学
生遵守法律法规， 做一名守法护法的好
公民， 教育理念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撑，
法治规范要有约束性的法治生态环境。
例如， 教师教育学生不可随意燃放烟花
爆竹， 但学生对此不以为然， 因为他们
所生活的农村地区， 每当逢年过节都可
以随心所欲地燃放烟花爆竹。 教育的正
能量在此遭遇负物质， 换言之， 校园里
的法治规范宣传与要求在广大的农村地
区崇神行为面前无能为力。

3. 法治人才的缺位。 良好的社会
公民是应当从小培养起来的， 当青少年
从小被植入崇神信神的观念， 对社会法
治法规缺乏敬畏之心， 到了中学阶段，
依然是法治信仰缺失、 法治规范弱化，
那么在一个法治环境里他将难以更好地
生存， 更妄论由这样的年青人去建设美
丽的法治中国。 转型发展中的国家急需
大批青年学生投入到国家的建设当中，
助推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 我们对
青年学子投注了更大的期待。 而现实中
如果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交到这些
法治信仰缺失、 法治观念淡薄的青年手
中， 那么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念、

政策将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为了国家与
民族的未来， 我们应该在中学阶段正视
学生的法治教育， 应当以相当的勇气和
魄力去消除一切与法治建设相违背的观
念和行为。

三、 一点建议策略

教育着眼于未来， 但须解决当前问
题。 崇神作为一种文化如若已经影响甚
至是威胁到教育的实效性， 那么我们的
教育应有应战的策略与选择。 如上所
析， 当农村地区的崇神活动已然对中学
生的法治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 学校、
家庭和社会都应本着为未来担当的态度
和对社会负责的理想， 从当地学生法治
教育的实际出发， 针对崇神活动对中学
生法治教育的影响程度， 围绕中学法治
教育开展相关工作。

1. 构建法治教育生态。 教育生态
环境是教育价值的生长空间， 良好的教
育生态环境培育良好的教育价值， 良好
的教育价值引领教育取得预期效果。 中
学教育生态是家庭学校与社会各种元素
的多层叠加，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学生
法治教育有赖于这三重生态环境的平衡
与对称。 社会生态与家庭教育生态应与
校园教育生态保持一致性， 否则教育就
面临着被 “拆台” 的可能性。 崇神甚至
是封建迷信活动盛行的地区， 往往产生
许多与现代文明不相符合的社会现象，
就农村崇神这一现象而言， 其对学生法
治教育的影响不言面喻。 当前国家大力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们的价值
观与行为规范理应弘扬正能量， 宣传新
风尚。 要让学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生
力军， 培养他们的法治思想、 提高他们
的法治水平非常重要， 建设一个文明
的、 现代性的、 不被歪风邪气所左右的
教育生态环境至关重要。 在现代文明的
发展进程中构建教育生态， 尤其是崇神
活动盛行的个别农村地区， 全社会应形
成合力， 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加强法治
宣传， 提高公民的法治修养， 形成文明

法治的社会生态环境， 助推学校法治教
育的发展。

2. 开展课堂法治渗透。 如果说教
育生态的重建是宏观工程， 那么课堂教
学的法治渗透则是微观实践。 中学阶段
是学生 “三观” 形成的重要时期， 是学
生思想道德形成关键时期。 中学思想政
治课是中学生思想教育的主渠道， 承载
着道德教育、 法治教育和公民教育等任
务。 其中法治教育之难在于法治本身的
社会属性， 要求形成法治信仰和遵守法
治规范。 中学的教育使命， 尤其是法治
教育的社会担当， 迫切需要课堂教学渗
透法治教育。 在课堂教学中， 无论是思
想政治课还是其他学科都应该创设条件
将法治思想、 法治规范等相关内容渗透
到课堂教学内容中， 使其常态化。 有条
件的学校还应开展专门法治教育课程，
由老师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选取或编制教
材资料， 开展有针对性的课堂法治教
育。 对学生的法治教育还应纳入素质考
核的范畴， 让普法的形式性转化为真实
有效的法治考核， 既能引起学生重视，
又能保持持久有效。

3. 加强家校沟通。 教育是一个系
统工程， 学校与家庭都是子系统。 学校
教育直接的、 显性的， 对象是学生本
人； 而间接的、 隐性地还包括对学生家
庭， 尤其是对学生家长的合理性规约。
“家访” 在实践中本身就是教师到家对
家长形成教育协定， 对家长提出家校共
建的教育理念及行为规定。 如今通讯手
段发达， 沟通方式便捷， 家校应长期保
持通话与互动。 农村地区多数家长本身
文化水平不高， 法治意识淡薄， 在崇神
活动与学生法治教育这一教育事实面
前， 学校应当与家庭建立更为有效的沟
通机制， 及时把学校良好的教育理念通
过各种形式直达学生家长及其成员， 避
免学校教育遭遇负能量， 也可通过邀请
家长到学校参加法治宣传讲座， 提高学
生家长的法治意识和水平， 让家长能配
合并支持学校对学生的法治教育。 通过

34


